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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參展須知 

 

一、展出主題： 

       106 資訊月 (台中區)  用科技實現夢想 
二、展出日期： 

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至 12 月 20 日(星期三)共六天。 

 

三、開幕日期： 

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上午十時開幕。 

 

四、展出時間： 

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五、展出地點：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暫定) 

 

六、參展辦法： 

（一）參展區別及規定 

1.依下面表列產品方可參加： 

（一）電腦品牌區(展售產品為電腦系統之原廠、總代理、經銷商) 

（二）電腦通路區(具廠商代理授權書) 

（三）影音及週邊區 

（四）數位學習區 

          （五）遊戲娛樂區 

(六）智慧家電區 

(七）車聯網及智慧行動區 

(八) 智慧機器人應用區 

(九) 新創企業應用區 

           (十) 大專院校重點特色展示區 

2.須為國內註冊登記之合法廠商。 

3.「營利事業登記證」登記為資訊軟體、資訊設備製造、經銷及代理商、 

  網路服務之廠商。 

4.申請「主走道攤位」甄選資格-資本額 5,000萬元或去年營業總額 1億 

            5仟萬元(含)以上，並附上 105年完稅證明影本。 

5.若為某公司經銷或代理商，請附上「經銷代理授權書」（影本須蓋授權 

  公司大小章）。 

6.前二年曾參加各相關公、協會舉辦之展示活動，無不良違規記錄之廠商。 

7.尊重智慧財產權，無涉及仿冒商標及侵犯他人專利之廠商。 

8.參展廠商攤位招牌須與報名表內公司名稱相同，且攤位內不得有他家公 

  司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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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參展須知 

 

 七、參展費用及繳費辦法： 

（一） 一般攤位費： 

 每攤位（3m ×3m） 

會員  ：新台幣 35,000元整(收據)，自行隔間、裝潢。 

   非會員：新台幣 36,750 元整(發票)，自行隔間、裝潢。 

 保證金：每個攤位 10,000元整，攤位內設有舞台則需繳每個攤位 

        20,000元整。(若無違規情事，展後 30天退還) 

（二） 主走道攤位費：(最少需報名十個攤位以上，恕不接受奇數攤位數) 

 每攤位（3m ×3m） 

會員  ：新台幣 37,000元整(收據)，自行隔間、裝潢。 

   非會員：新台幣 38,850元整(發票)，自行隔間、裝潢。 

 保證金：每個攤位 10,000元整，攤位內設有舞台則需繳每個攤位 

        20,000元整。(若無違規情事，展後 30天退還) 

● 報名 106 資訊月廠商請於報名同時繳交攤位費及保證金，以完成報名手

續。大會將以報名攤位數多寡、及完成報名先後順序為抽籤順序。 

● 上述費用為未稅價，非本會會員皆開立發票(需加含稅費用)；未檢附本會

106年度會員證者以非會員價計算。 

● 繳交攤位費及保證金，請開立支票。 

攤位費到期日： 即期現金支票 

保證金到期日： 106年 12月 15日 

● 提出退展需知 

  凡於 9月 1日（含）以前提出者，主辦單位將無息退回已繳之 

攤位費，保証金將移入本展宣傳推廣經費。 

  凡於 10月 1日以後提出者，保證金將無息退還，攤位費恕不退還。 

  凡於廠商說明會後提出者，已繳交之所有費用恕不退還。 

  參展費用不足、逾期未繳清者，所訂之攤位視同自動放棄，由主 

     辦單位處理運用。已繳交費用概不退還。 

● 上述費用，請以支票或銀行本票支付，現金不受理；抬頭請以「台中市

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為受票人；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等字樣。 

如以匯款方式支付，請以帳號「新光銀行中華分行， 

銀行帳號：0833101031665」。 

● 保證金及攤位費支票需於寄送報名資料時一併繳納，始為完成報名手

續。未繳納保證金及攤位費者，大會將有權刪除該報名攤位數(視同未

報名)，廠商不得異議。 

● 每一攤位免費用電量 600W，若有超出基本用電或需要 24 小時供電及

220V動力用電部分，由廠商自行負擔，計費方式將於廠商說明會時詳 

細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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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參展須知 

 

八、申請辦法及規定：  

（一）申請「一般攤位」之廠商：請檢附下列文件。文件不齊全者恕不受理， 

亦不通知或接受補件。 

1.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 

2.報名表。 

3.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必要時，本會得要求正本對照)。 

4.參展廠商切結書(蓋公司大小章)。<附件二> 

5.代理授權書(視需要) 

6.參展產品目錄或型錄(影印無效)。 

7.保證金及攤位費支票。 

（二）申請「主走道攤位」甄選之廠商：請檢附下列文件。文件不齊全者恕不 

受理，亦不通知或接受補件。 

1.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 

2.報名表。 

3.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必要時，本會得要求正本對照)。 

4.參展廠商切結書(蓋公司大小章)。<附件二> 

5.主走道攤位廠商參展公約。<附件三> 

6.一百零五年完稅証明影本。 

7.代理授權書(視需要) 

8.參展產品目錄或型錄(影印無效)。 

9.保證金及攤位費支票。 

    （三）報名日期及方式： 

1.報名自 106 年 6 月 26 日起(一律採通訊報名)。 

2.填具報名表後，將相關附件資料以掛號郵寄至「406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

路一段 95-8 號 9 樓 展覽組 林金佩 」，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聯絡電話： 04-22421717*242。 

  九、攤位分配： 

 (一)經審核合格之廠商，得參加參展廠商攤位分配說明會。 

    (二)大會將依產品分類規劃攤位位置。大會對廠商攤位有絕對配置權、刪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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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參展須知 

 

(三)劃位方式依『2017參展廠商積分獎勵辦法』(請參閱附件六)以積分大小優先   

    劃位，其他未獲積分廠商則依報名先後順序以抽籤方式決定攤位位置，經大會    

    通知而未參加協調會者，將由主辦單位代為抽定攤位位置，廠商不得異議。 

(四)抽籤暫定 10月下旬舉行，確定日期與地點將另行通知，未親自到場抽籤者視  

    同放棄，不得異議。 

十、其他規定 

        展覽期間若遇颱風或其他天災影響，主辦單位保有依當時狀況發佈如期展 

        出、停展或延展之決定，廠商不得異議。而其天災所造成之不可抗力之損失， 

        廠商須自行投保及吸收。 

十、各地區報名單位 

台北區展期：106年 12月 6日(星期三)至 12月 11 日(星期一)共 6天。 
徵展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展示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電  話：(02)2577-4249 阮詩媃(分機 511)  易宛臻(分機 517) 
傳  真：(02)2578-6427 

台中區展期：106年 12月 15 日(星期五)至 12月 20 日(星期三)共 6天。 
徵展單位：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展示地點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暫定) 
電  話：(04)2242-1717#242  林金佩 小姐 
傳  真：(04)2242-1030 

高雄區展期：106年 12月 28 日(星期四)至 107年 1 月 2日(星期二)共 6天。 
徵展單位：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展示地點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電  話：(07)535-2090  林村宗(分機 831)  周夢綺(分機 832)         
傳  真：(07)536-3742 

台南區展期：107年 1月 5日(星期五)至 107年 1月 9日(星期二)共 5天。 
徵展單位：台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展示地點  ：未定        
電  話：(06)336-5595       王書敏 小姐        
傳  真：(06)336-5584 
 

 本參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定之，一律以主辦單位公告規定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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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參展廠商切結書(請複印一份自存) 

本公司「                      」參加 106資訊月（台中區）資訊產品展，於展示期間，確知並願意

絕對遵守大會下列規定事項，如有違反，大會將視違規情事輕重擇其 A~E項罰則處分，絕無異議。 

罰則： A：沒收保證金的三分之一        D：二年內不得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展覽 

       B：沒收保證金的二分之一        E：收回攤位並停止展出，所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 

       C：沒收全部保證金 

 NO 規     定     事     項 

1. 嚴禁仿冒品參展：本展嚴禁陳列產地標識不實、或仿冒他人商品商標及侵犯他人專利之產品，亦不陳列涉及仿冒商標

或侵犯他人專利等糾紛而尚未結案之產品，一切法律責任須由參展廠商自行負責。罰則：C、D、E 

2. 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參加展出。罰則：B、C、D、E。 

3. 展示攤位內音量不得超過 90 分貝影響隔鄰廠商之安寧，同時務必將喇叭出音方向朝攤位內設置，。罰則：A、B、C。 

4. 參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其承租攤位之內，不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廁所、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展品或

張貼宣傳物品；並不得於大會出入口、重要通道間、及其他參展廠商攤位前散發宣傳單及贈品。罰則：A、B、C。 

5. 所有展品及人員必須於每日開放民眾參觀前就定位；並應配合大會展出時間展至最後一天下午六時止，不得提早結束

攤位販售或撤離會場，銷售產品並須開立發票。罰則：A、B、C。 

6. 參展產品不得涉及賭博、色情等有違善良風俗及販售性質報名資料不符之產品。罰則：A、B、C、D、E。 

7. 參展廠商敬請於展覽期間（含進、出場）投保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 (包括天然災害附加險，如颱

風、地震、洪水、豪雨及其他天然災害等)，任何展品及裝潢品於上述期間在展覽場地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恕不負賠

償責任。未依規定投保者，本會有權處以罰則：A、B、C。 

8. 廠商攤位裝潢應依大會及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規定辦理，清除所租攤位之裝潢材料，並清運廢棄物，所租場地及設施

不得有損毀情形；如有違反，除依規定由保證金扣除代拆費、代運費、賠償外，主辦單位並依罰則處分。所有攤位不

得以空地(含有裝潢但未放置任何展品)方式展出；四面開攤位不得以木裝封死主走道面向，其餘面向裝潢封面不得超

過單面總長之二分之一。罰則：A、B、C。 

9. 展出期間工作人員一律配帶工作證，無證者不得入場；公然於入口處傳遞工作證或帶人入場者，本會有權立即沒收。

罰則：A、B、C。 

10. 展場內全面禁煙。，如經大會工作人員發現，第一次警告，並通知改善；第二次犯規主辦單位將扣除新台幣伍佰元之

保證金；第三次犯規處罰則 A 項；第四次起，依罰則 B、C、D、E項處分。 

11. 大會提供之邀請卡、優惠券、以及免費參觀券，不得於展出現場及售票窗口前轉贈。罰則：A、B、C。 

12. 大會為維持展場秩序，將針對廠商犯規情事派員協調處理，若工作人員處理不當廠商可向大會投訴，但不可對前往處

裡之工作人員有言語或行為上的侵犯及傷害。罰則：A、B、C、D、E。 

13. 參展廠商館內之舞台活動，每小時以 20 分鐘為限，並嚴禁將喇叭朝向主要通道設置。為維持展場品質，主走道舞台不

得有競標行為。競標銷售廠商需自行負擔售出競標商品之所有法律責任並負擔消費者所有退換貨之責任。罰則：A、B、

C、D、E。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或遺漏事項，得隨時修定之，一律以主辦單位相關規定為憑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代 理 人：                        （簽名）蓋章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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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加主走道展示區必備文件 

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主走道攤位廠商參展公約 

 

    本公司完全瞭解主走道攤位是以產品發表及企業形象之展示而設

立，本公司極願意為重建本展示會品質而共同盡力，並恪遵主走道攤 

位設立之基本規定： 

 

一、完全以企業形象及產品發表作展示。 

二、經甄選獲得展示之機會，保證完全由展出公司負責辦理展示相關事宜，不得 

    將全部或部份攤位交(轉)由其他廠商(包括經銷商、代理商) 代表展出，攤位 

    上亦不得出現非展出公司之招牌。 

 

    本公司非常有誠意且有能力遵守上述規定，如有違反，願接受下列

處分且無異議： 

 

一、接受大會沒收全部保証金。 

二、接受封館處置。 

三、接受大會規定不得參加大會未來二年內舉辦之參展機會。 

四、各參展廠商必須指派一名專職人員組成自律小組，於展示期間由自律小組 

    每日推派一人現場駐守處理當天有關事宜，若經規勸仍未改進，展示組得將違 

規紀錄傳真於該公司負責人。 

 

 

公司名稱：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章 

    

 

負 責 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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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 

報名編號：           

項目 

勾選處 

一般 

攤位 

主走道 

攤位 
初審 

(執委會勾選) 
複審 

(執委會勾選) 

1.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F    

2. 附件二(切結書) F    

3. 附件三(形象館公約) F    

4. 105年完稅証明影本     

5. 代理授權書(視需要)     

6. 參展產品型錄 F    

7. 保證金/攤位費支票     

（一般區攤位需繳上述 F1、2、6、樣資料，如有代理產品，請附代理授權書；主走道區攤位需繳上

述 7樣資料。請依順序排列裝訂，並將本參展檢核表及報名資料分別置於第 1、2頁） 

                      以下資料廠商請勿填寫  

公司名稱： 

報名展區：□主走道攤位(最少需報名十個攤位以上) 

     □一般攤位(除一個攤位外，恕不接受報名奇數攤位數) 
1. 攤位數 □一個  □二個  □四個  □六個  □八個  □___個 

2. 展區：□硬體區 □軟體區 □網路應用服務區 □資訊文化區 

<審核結果> 

   □ 合格 

   □ 不合格 
      □ 一、貴公司申請文件不齊全，缺少上述第＿＿＿項資料 

        □ 二、貴公司之申請資料與規定第＿＿＿項不符 

( 1.資本額不符 2.營業項目不符 3.公司設籍非本展覽會報名規定範圍 

4.推薦書未蓋推薦章 5.切結書上未蓋公司大小章或負責人印鑑章 

6.重覆勾選攤位，或勾選不明確 7.產品型錄非貴公司產品或用他公司型

錄 8.未附代理授權書) 

         □ 三、貴公司去年參加本會或相關公協會所舉辦之展覽時違反規定 

             □私自轉讓攤位，將部份或全部攤位轉租其他廠商展出 

              □陳列展品涉及違反善良風俗或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相關智慧財產權 

              □陳列展品與本展覽會性質不同 

              □在相關公協會辦展不良紀錄名單內 

□ 四、貴公司逾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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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資訊月 (台中區 )       附件四 

參展報名表／繳費登記表 
TCCA 會員編號□□□□           報名編號：_________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資 本 額 新台幣    百     拾     億     仟     佰     拾     萬元 

連絡地址 □□□ 

電    話              傳    真  

聯 絡 人  E-mail  

部    門  職   稱  

專線或分機  行動電話  

 職務代理人  電   話  

展出主力產品 
 

產品概述                     

申請參展區別 

□主走道攤位(需報名 10 個攤位(含)以上) 

□一般攤位 

( □硬體區 □軟體區  □網路應用服務區 □遊戲娛樂區  □車聯網及智慧行動區             

 □新創企業應用區   □智慧家電區   □大專院校重點特色展示區   □智慧機器人應用區) 

參展攤位數 共     個 

(攤位皆不含裝潢)  

(設置舞臺，每攤位 2萬元保證金) 

◆每一攤位保證金        元×     攤位=           (無違規者, 展後原票無息退還) 

◆會員(開立收據，若要開立發票，另加 1.05%稅金)   

  一般攤位   □開立收據  35000 元×     攤位=              

             □開立發票  36750 元×     攤位=                       

  主走道攤位 □開立收據  37000 元×     攤位=              

             □開立發票  38850元×     攤位=              

◆非會員 (開立發票) 

   □一般攤位   36750 元×     攤位=               

   □主走道攤位 38850 元×     攤位=                

◆          專區      元×     攤位=               

(未檢附本會 106年度會員證者以非會員價計算) 

攤

位

費 

NT$            

□支票 

□匯款 

□現金 

                 銀行                 分行 

帳    號                               

支票號碼                               

支票日期          年       月       日(票期:即期現金支票) 

保

證 

金 

NT$            

(設置舞臺，每攤位 2萬元保證金) 

□支票 

□匯款 

□現金 

                銀行                 分行 

帳    號                               

支票號碼                               

支票日期          年       月       日(票期:106/12/15) 

※支票抬頭: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匯款:新光銀行中華分行 帳號：0833101031665 

 
本公司承諾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及裝潢須知所列各項規定，如有違反情事，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並同意接受沒收保證金及兩年內不得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展覽活動的處分。 

 

此致  
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填表人簽名：                       公司暨負責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鑑 

(請自行影印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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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一、奬勵目的：為鼓勵廠商擴大參與本公會各檔期展覽之頻率〈參展次數〉及幅度〈攤位面積〉，並

達到攤位公平分配與攤租合理化之目標。 

 

二、奬勵辦法： 

1. 適用對象： 

甲、報名參加本公會 2017 年各檔展覽之廠商，並依程序完成各項費用繳納。 

乙、無重大違反參展手冊規定事項。 

 

2. 奬勵方式： 

甲、攤位先決：依積分排名決定攤位圈選順位；相同積分者以先完成報名手續者(繳費者)

優先抽籤，再依簽號決定劃位順序。 

乙、加入公會之會員者，於該檔次積分統計完成後，另得 5 分加權積分。 

 

3. 積分點數核算標準： 

影響檔期 積分核算 攤位數得分 

2017 

台中春季電腦展 

105 年度資訊月 

參展積分 
1 分 / 攤位 

 
 
 
 

 

影響檔期 積分核算 攤位數得分 

106 資訊月 
2017 春季電腦展 4 分 / 攤位 

2017 中區資訊展 2 分 / 攤位 

 
註一：主辦單位保留視需要〈展場狀況及攤位分配〉更改增減廠商展示面積及地點之最高決定權，不受該積分奬勵辦法

之約束。 

註二：本積分累積方式以單一公司名稱為主，若廠商以不同名稱報名，或報名於其他攤位者，恕無法累積積分。 

註三：合併報名廠商因廠商名稱無法統一，因此不適用於積分排名制度。 

註四：專區或特區廠商因區域規劃問題，不適用於本積分方式。 

註五：為維持積分制度之公平性，大會將於每檔展覽開展前 2 星期提供廠商積分查詢，但只限於查詢該公司積分。 

註六：原廠以經銷商名義報名者，可選擇將積分累積於該經銷商或原廠積分當中(擇其一)，於選擇完畢後該年度都不得  

      再做更動。 

註七：首次報名或未獲積分之廠商將依報名順序進行抽籤選位。 

註八：凡廠商參與贊助本會舉辦之活動比賽，將可於該檔展覽總積分加十分。(本贊助加分機制依贊助內容調整) 

註九：未盡事宜或另有修訂，依公會公佈或各檔展覽辦法為之。 

 

 

影響檔期 積分核算 攤位數得分 

2017 中區資訊展 2017 春季電腦展 4 分 / 攤位 


